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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住建工字〔2021〕45号 

关于转发省住建厅等 5 部门《关于在全省房屋
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全面推进保证保险工作

指导意见》的通知 

各区（市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发展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局、枣庄

高新区国土住建局，相关保险机构： 

现将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省

财政厅、山东银保监局、青岛银保监局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在全

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全面推进保证保险工作的指导意

枣 庄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
枣 庄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枣 庄 市 财 政 局 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枣庄监管分局

文 件 



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斤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

山 东 省 财 仪 厅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川东监管局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

鲁建建管字(2021)8号
J

关千在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

全面推进保证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银保监分局，相关保险

机构：

为扎实做好
“

六稳 “工作、全面落实
“

六保“ 任务，进一步优化营

商环境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根据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

加快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工程担保制度的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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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》和《关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措施》要求，现就在全

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全面推进保证保险工作，提出如下指

导意见：

一、全面推行。 山东省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

目，依法需要提供投标、履约、工程质量和工程款支付担保的，建筑

市场主体可以根据自身情况，自愿选择现金、保证保险或银行保函

任一形式缴纳，政府和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应带头采用保证保险方

式缴纳，其他投资项目凡是能够通过保证保险方式缴纳的，建设单

位和相关主管部门一律不得拒绝。

二、规范流程。 建设单位（招标人）要求提供投标、履约、工程

质量保证金的，应当在招标文件或合同条款中明确缴纳方式、时限

要求，施工单位（投标人）按要求提供巳经生效的保证保险合同（保

单）的，视同巳经缴纳投标、履约、工程质量保证金。

三、严格标准。 投标保证保险的保证金额不得超过项目估算

价的 2%、最高不超过 80 万元，保证保险期限应当与投标有效期

一致，投标人支付的保险费必须由单位基本账户支付。 履约保证

保险的保证金额不得超过合同额的10%, 保证期限应当覆盖合同

约定的工期。 工程质量保证保险的保证金额不得超过工程价款结

算总额的3%, 保证期限应当与缺陷责任期一致。 工程款支付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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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保险的保证金额由承发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，但不得低于该项

目履约保证金金额，保证期 限应当覆盖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支付

周期。

四、强化服务。开展保证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应当具备良好

的 信誉、充足的资本偿付能力，且相关保险条款应当经保险监督管

理部门批准或备案。 保险机构应当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和各险

种实际，建立浮动费率机制，公平开展竞争。 保险机构应当按照保

证保险合同条款，切实履行赔付义务，提高服务质量。 保险机构要

深化工程建设保险市场调研，加大各险种推广力度，积极推行电子

保单形式。 同一保险机构不得在同一工程项目中同时为承包人、，

发包人分别提供履约和工程款支付保证保险。

五、联动监管。各级主管部门要积极推动建筑市场主体采用

保证保险替代现金保证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；要维护公平、公正的

市场秩序，加强对保险机构经营和服务行为的监管，严禁指定保险

机构开展业务，限制竟争；要强化市场监管，对市场主体提供虚假

保证资料或虚假保单的实施联合惩戒。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要

为保证保险推行提供便利，允许施工单位（投标人）、保险机构采用

电子保单等形式进行平台数据推送共享，坚决杜绝以接口费等名

义向保险机构收取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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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投标保证保险工作的意见（试

行）》（鲁建建管字 (2018]11 号）、《关于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

履约保证保险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鲁建建管字 (2019] 18 号）和

《关于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质量保险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

（鲁建质安字 (2020]7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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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此件主动公开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1年9月1日印发

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2021 年 9 月 1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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